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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离婚时他说“领证是为了更好地

在一起”； 离婚后她发现他另有新欢。

一纸离婚协议， 究竟是双方真实意思

的体现， 还是欺诈的谎言？ 近日，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离婚后财产纠

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原告庄女士认为

自己在离婚时遭受前夫王先生欺诈，

对方以“先离婚、 后复婚” 为诱饵，

诱使其签署了将所有现金存款归男方

的财产分割协议， 起诉要求撤销该条

款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经

审理后， 驳回了庄女士除一项债权分

割外的其余诉讼请求。

“他说领证不是为了分开，

是为了更好地在一起”

庄女士与王先生于 2020 年登记

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 据庄女士陈

述， 因她存在婚外情行为， 王先生提

出离婚。 在协商过程中， 王先生反复

向她及她的父亲承诺， 离婚只是“惩

罚” 和“态度”， 目的是为了给她一

个改正的机会， 离婚后双方仍以夫妻

名义共同生活， 未来会复婚。

“他明确告诉我， 如果我同意协

议离婚， 他会继续和我一起生活， 以

后还会复婚； 如果我不同意， 他就起

诉离婚， 后面就真的不会在一起了。”

庄女士告诉法官， 王先生当时表示，

离婚协议中“所有现金存款归男方所

有” 的约定只是“名义上的”， 实际

上债权和现金部分都还是归她。

庄女士说， 出于对孩子的考量和

对修复关系的期待， 她最终办理了离

婚登记， 签署了 《离婚协议》， 约定

儿子抚养权归男方， 庄女士每月支付

3000 元抚养费， 全部现金存款归男

方， 无共同财产。

离婚后， 两人仍共同居住在同一

套房屋内， 共同抚育孩子， 以夫妻名

义相处。 然而， 这样的“离婚不离

家” 状态持续数月后， 庄女士发现王

先生与其他人发展恋情， 并于 2025

年 5 月搬离共同住所。

“他从始至终就没有任何复婚的

想法， 他欺骗我签署离婚协议的目的

就是为了多分财产。 ”庄女士认为，离

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并非其

真实意思表示， 是在被告欺诈下作出

的让步，遂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该条

款，并分割王先生名下存款、银行账户

余额、债权等合计近 300 万元的财产。

“未能复婚的责任在原告，

不是我的欺骗行为”

面对庄女士的指控， 王先生坚决

否认存在欺诈行为。 他辩称， 离婚协

议是双方在充分协商、 自主决定的基

础上签订的， 并经过民政部门依法审

查确认， 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

在王先生看来， 离婚的根本原因是

庄女士的出轨行为，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

精神伤害。 “我一度想自杀， 抑郁心情

无法排解。 我要求离婚， 是为了保护自

己， 不给她二次伤害我的机会。” 他在

微信聊天中曾向庄女士表示， “领证，

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和交代。 我

也需要一个理由。”

关于复婚的承诺， 王先生解释称，

他从未以“保证复婚” 作为条件诱使庄

女士离婚。 离婚后， 他确实曾因庄女士

表示会改正缺点、 注意衣着打扮、 外出

发定位等， 重新向对方打开心门， 也曾

多次表达为了孩子重新修复家庭的意

愿。 “但最终是原告以感情破裂、 只想

过好自己生活为由， 拒绝了我， 未能复

婚的责任在她， 并非我的欺骗行为。”

王先生还指出， 庄女士在离婚财产

分割上并未“净身出户”。孩子由他抚养，

且他在婚内受害的情况下， 既未主张离

婚损害赔偿， 也未追究庄女士转移给第

三者的财产，“她在财产分配上的让步是

合理的协商结果，不存在显失公平。 ”

法院： 证据不足以证明欺诈，

债权各享一半份额

法院指出， 原、 被告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理应知晓并承担签署离婚

协议的法律后果。 结合双方在协商离婚

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 可以清晰看到，

庄女士对离婚的后果有明确认知。

法院认为， 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双

方曾就协议具体内容进行磋商， 庄女士

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遭受欺诈而

签订离婚协议。

虽然离婚后双方曾短暂共同生活，

王先生也曾说过“领证的目的不是为了

分开， 而是更好地在一起” 之类的话，

但法院注意到， 王先生在沟通过程中一

再强调， 离婚是为了给双方一个“重新

好好生活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复

婚并不必然发生。 况且原告提供的证据

中亦未包含双方对于后续财产分配的另

行约定， 或者说确认离婚协议中关于现

金存款的分割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

内容。 据此， 法院对庄女士要求撤销离

婚协议中关于现金存款分割约定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

不过， 对于王先生在双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出借给案外人的一笔债权，法

院认为虽形成于离婚后， 但借款行为发

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被告未提供证

据证明该债权系其个人财产， 亦未证明

离婚协议已对该债权进行分割， 庄女士

要求分割于法有据。 王先生同意该债权

由双方各享有一半份额，法院予以照准。

最终， 浦东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王先生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确

认的债权， 由庄女士享有 50%的权利份

额， 王先生享有 50%的权利份额； 驳回

庄女士其余诉讼请求。

判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张耀湘

张某与李某是一对再婚夫妻， 两人婚

后签订 《婚内财产协议》， 约定将张某婚

前的一套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没想到

三年后， 张某又以订立遗嘱的方式将全部

房屋留给了妹妹， 这套房屋究竟归谁所

有？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特

殊的继承案件。

离婚不离家，是“缓冲”还是“骗局”？
法院审理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协议分妻子一半房 遗嘱全留给妹妹
房屋究竟归谁所有？

明明签了《婚内财产协议》

丈夫却偷立遗嘱把房给妹妹

被继承人张某与李某是一对再婚夫

妻， 两人于 2017 年 7 月登记结婚， 婚

后没有生育子女。 张某家在拆迁后分到

了一套在保定路上的私房， 登记在张某

一人名下， 是张某的婚前财产。

2016 年 5 月， 张某开始借外债，

并将保定路房屋抵押， 之后因债台高筑

只得卖房还债， 还在 2017 年 4 月与债

权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并办理了

相关过户手续， 却没想到这竟是“套路

贷”， 发现被骗的张某遂报警。 最终，

2022 年 5 月， 经法院判决， 该 《房屋

买卖合同》 无效， 保定路房屋恢复登记

至张某一人名下。

其间， 由于张某与李某再婚后， 一

直由李某负担家中开销， 且李某还出钱

出力帮助张某打官司， 故张某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与李某签署了一份 《婚内

财产协议》， 明确约定保定路房屋归两

人所有， 双方各占 50%产权份额。 房屋

诉讼过程中， 张某还向李某出具了《承

诺书》 和 《房产协议》， 承诺等其拿回

保定路房屋后会分给李某一半产权。

然而等张某拿回房屋后， 不仅未遵

守之前的诺言， 反而还在 2023 年 11 月

22 日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 表示

在其去世后， 其名下所有的财产包括保

定路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均由其妹妹张华

继承。 订立遗嘱后不到一周， 保定路房

屋即被政府征收， 最终获得货币补偿

450 余万元。 2024 年 5 月 18 日， 张某

不幸去世。

遗产由谁继承？

《婚内财产协议》有没有效？

李某认为， 根据《婚内财产协议》，

其在保定路房屋被征收之前已经享有一

半房屋产权， 遂向虹口区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分得一半的房屋征收补偿款，

剩余一半要求依法继承。

但张某与前妻所生之子张大、 张某

之父张福以及张华三人均认为， 《婚内

财产协议》 签订时保定路房屋仍在此前

张某的“债权人” 名下， 故协议无效，

且张某拿回房屋后， 并未将李某登记为

房屋共有产权人， 故赠与行为未完成，

根据遗嘱， 全部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归张

华所有。

法院：公民只能就自己的合法

财产订立遗嘱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男女双方可以约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者部分

各自所有、 部分共同所有， 该约定对夫

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 《婚内财产协议》， 张某与李

某已经约定保定路房屋由两人各占 50%

份额。 虽然协议签订时， 房屋登记在

“债权人” 名下， 但此时张某已经意识

到被骗， 在协议签订后， 至法院起诉要

求恢复产权登记， 即正在采取措施重新

取回房屋产权。 同时诉讼过程中， 张某

又向李某出具了《承诺书》 和《房产协

议》， 对 《婚内财产协议》 的内容再次

予以书面确认。

此外，从签订协议到去世，张某并未

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撤销或解除协议，

而张华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张某在签订

协议时行为能力受限，或是遭受欺诈、胁

迫而无法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法院

确认《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

同时， 夫妻财产协议是区分个人财

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 而遗嘱的效

力仅限于立遗嘱人的个人合法财产范围

内。 该案中， 张某在立遗嘱之前已经与

李某就房屋产权签订了婚内财产协议，

根据协议， 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而

公民只能对个人财产通过立遗嘱进行处

分， 无权通过遗嘱处分配偶、 子女或其

他共有人的财产份额。 因此， 张华无权

根据遗嘱取得全部房屋征收补偿款。

而针对张华等人提出的赠与未完成

的抗辩， 法院则指出李某取得房屋产权

并非基于张某的赠与， 而是基于有效的

夫妻财产约定， 该约定只涉及财产在夫

妻之间的归属问题， 依双方约定即可确

定，虽然张某未在房产证上加名，但这并

不影响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因此，在张

某订立遗嘱之前， 李某已经取得保定路

房屋的一半产权， 故张某仅能就其享有

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最终， 法院判决李某与张华各分得

一半房屋征收补偿款。 判决后，张华、张

福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

案判决现已生效。 （文中均为化名）


